办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
纸件与电子件一致性声明

许可人姓名或名称：            
被许可人姓名或名称：          

[bookmark: _GoBack]共同委托           （代理人）办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业务，双方提交的申请文件真实有效，纸件与电子扫描件完全一致，声明人愿意承担不实声明导致的法律后果及相应法律责任，并且知晓相关专利许可合同备案纸件材料应于办理完结的一个月内寄送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代理/声明人签章：

年   月   日



